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110年度訴字第325號

民國112年6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高雄市仁武區草潭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

代  表  人  鄭詠霖             

訴訟代理人  張清雄  律師

            曾本懿  律師

            陳宥廷  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  律師

            王振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失補償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㈠原告前經改制前高雄縣政府（下稱高雄縣政府）以民國95年

11月28日府地劃字第0950277182號函（下稱95年11月28日

函）准予成立，並核定重劃範圍。其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103年7月29日第832次會議審定「擴大及變更澄清湖特

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下稱系爭都市計畫）為

整體開發並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並經被告於103

年10月28日公告發布實施系爭都市計畫案，原告遂重新申請

核定重劃範圍，經被告以104年9月18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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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500號函准予核定實施範圍。原告於105年3月、8月間檢

附相關資料向被告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經被告函請原告

修正重劃計畫書。

  ㈡嗣因內政部為配合司法院釋字第739號解釋，以105年12月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9606號令訂定發布獎勵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下稱獎勵辦法）部分條文因違憲而修

正施行前，自辦市地重劃各階段作業應採取因應措施，被告

據以106年1月6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670007000號函通知原

告，應召開第1次會員大會成立重劃會後再循程序申請核准

實施市地重劃，原告以106年3月17日草潭自劃字第10600030

44號函檢附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申請核定

成立重劃會，復經原告補正相關資料，然因被告遲未准駁，

原告續於107年10月17日以陳情書向被告請求儘速核定，被

告仍未就原告前揭申請作成准駁之決定。原告就其上開106

年3月17日之申請，針對被告應作為而不作為提出訴願，經

內政部於108年3月28日作成台內訴字第1080009127號訴願決

定要求被告應於2個月內作成處分，被告乃以108年5月24日

高市府地發字第10802771300號函（下稱前處分）將95年11

月28日函核准成立籌備會（即原告）之處分廢止，並駁回原

告106年3月17日核准成立重劃會之申請。原告不服前處分，

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經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14號判

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0

9年度上字第115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㈢原告認被告既以前處分廢止95年11月28日函核准成立原告之

處分，係對於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廢止，依行政程序法

第126條規定，對於受益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

失，應給予合理之補償，而檢具相關資料於110年7月28日向

被告申請，惟未獲被告核准補償。原告遂依行政程序法第12

0條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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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獎勵辦法第9條第1項第7款規定「其他法令規定應行辦理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應由籌備會辦理者」，就籌備會任務

而言，依行政程序法第126條第1項規定，受益人得對廢止合

法之授益行政處分提起損失補償，係原告方得依法辦理。倘

因原告之籌備會資格遭廢止，而認定原告欠缺當事人能力，

豈非致此損失補償之規定形同具文，且於前案爭執前處分之

廢止處分是否合法時，本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均未表明

原告無當事人能力。況原告目前為非法人團體，有其名稱、

行政人員及辦公場所，並無欠缺當事人能力。

  2.原告雖係由土地所有權人發起、成立之籌備會，然由訴外人

三地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地公司）為原告處理重

劃業務並代墊款項，三地公司依承攬之規定得向原告請求損

害賠償。原告經於95年11月底核准成立至111年12月間遭廢

止確定，長達16年之久，已付出之人力、物力不勝枚舉，許

多支出無法提出單據，除原告請求之金額外，本院應依行政

訴訟法第189條第2項規定，以心證定其數額。

  ㈡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2,171,928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之5計算之利

息。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依獎勵辦法第8條規定，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之成立乃係屬

「申請核准制」，高雄縣政府以95年11月28日函核准原告籌

備會成立，經被告以前處分廢止其成立，前處分業經最高行

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5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是原

告籌備會業經廢止，其已喪失籌備會法律上之地位，回歸於

土地所有權人發起之狀態。因獎勵辦法未如公司法第25條、

財團法人法第31條等規定，設有廢止後於清算程序視為存續

之特別規定，原告即不得以籌備會之名義提起本件訴訟。又

原告於前案係針對籌備會是否合法廢止提起行政訴訟，與本

案請求損失補償，兩者性質上完全不同，且行政程序法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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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條第1項有關損失補償規定，與原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分

屬二事，即使籌備會遭廢止，原告發起人仍得以自己名義作

為請求權人提起訴訟。

　2.三地公司除本案重劃事務外，同時兼辦其他3期之自辦市地

重劃業務，原告逕將三地公司之員工薪資、辦公室軟體及硬

體等支出直接列為損失事項，而未說明究竟有何等必要支出

部分、比例係作為專責辦理本案重劃事務，難認原告請求之

金額有理由。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高雄市仁武區草潭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為原

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3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三、原告或被告無當

事人能力。」同法第22條規定：「自然人、法人、中央及地

方機關、非法人之團體，有當事人能力。」而當事人能力屬

訴訟必要之合法性要件，自訴訟繫屬時起至言詞辯論時，均

須具備此要件，且當事人能力之有無，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

查之。又行政訴訟法上所謂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

人者，必須有一定之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並有一定之目

的及獨立之財產者，始足以當之，並非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

即屬行政訴訟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裁字

第1060號裁定參照）。

　㈡次按獎勵辦法第6條、第8條、第9條、第11條分別規定：

「自辦市地重劃之主要程序如下：一、重劃之發起及成立籌

備會。二、勘選擬辦重劃範圍。三、研擬重劃會章程草案。

四、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五、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六、

申請核定重劃範圍。七、徵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八、重劃

計畫書草案之研擬、申請核定及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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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已知之利害關人。九、測量、調查及地價查估。十、土地

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及工程施工。十一、計算負擔及分配

設計。十二、公告、公開閱覽重劃分配結果及其異議之處

理。十三、申請地籍整理。十四、辦理交接及清償。十五、

財務結算。十六、撰寫重劃報告。十七、報請解散重劃

會。」「（第1項）自辦市地重劃，應由擬辦重劃範圍土地

所有權人發起成立籌備會，並由發起人檢附擬辦重劃範圍圖

及其於該範圍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成立籌備會……（第2項）前項發起成立籌備

會，應以發起人人數逾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總數10分

之3，及其於該範圍所有土地面積合計逾該範圍土地總面積1

0分之3之同意行之。」「（第1項）籌備會為籌組成立重劃

會，其任務如下：一、勘選擬辦重劃範圍。二、調查擬辦重

劃範圍現況。三、向有關機關申請提供都市計畫與地籍資料

及技術指導。四、舉辦座談會說明重劃意旨。五、研擬重劃

會章程草案。六、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七、其他法令規定

應行辦理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應由籌備會辦理者。（第2

項）同一擬辦重劃範圍經核准成立二個以上籌備會者，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核准成立重劃會時，同時廢止其

他籌備會成立之核准。」「（第1項）籌備會應於舉辦座談

會後，通知擬辦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函請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列席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第4項）

籌備會於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選任理事及監事後，應檢附重

劃會章程草案、會員與理事、監事名冊、重劃會成立大會及

理事會紀錄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成立重劃

會。（第5項）籌備會未於核准成立之日起6個月內申請核准

成立重劃會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解散

之……。」綜合上開規定可知，自辦市地重劃法制上，雖允

許人民以自治方式自行先後組織籌備會、重劃會，辦理重劃

區內土地重劃事宜，經重劃會會員大會之決議認可，分配重

劃土地，以促進都市建設發展，並可節省國家或地方自治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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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對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及開發工程等財政經費及人力資源之

投入，具有高度之自治性，惟因其涉及參與重劃土地所有權

人之財產權及居住自由等重要權益，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仍

須以公權力為必要之監督及審查決定，以盡其擔保責任。符

合條件之土地所有權人作為發起人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成立

籌備會，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該籌備會循序執行其法定任務

後提出申請成立重劃會，送請主管機關核定成立，其後乃由

重劃會依法執行重劃作業。準此，籌備會及重劃會之成立，

固均係經主管機關核准許可，方得為之，亦同受主管機關廢

止或撤銷其成立而解散或消滅，惟參酌重劃會申請設立時應

檢附章程，其章程應記載重劃會名稱及會址、會員權利義

務、理監事選任及權責、出資方式、財務收支程序及財務公

開方式等情（獎勵辦法第10條規定參照），然籌備會並無類

此規定，足見重劃會本質上為非法人團體，籌備會則不屬

之；至於籌備會之功能，應限於處理籌組重劃會之過渡任

務，而不包括應由重劃會行使之職權（司法院釋字第739號

解釋理由書參照）。況籌備會自核准成立後，應盡速（於6

個月內）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避免籌備會拖延重劃作業，

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106年7月27日修正之獎勵辦法第11

條立法理由參照），足見籌備會僅由符合一定要件之發起人

即可提出申請，其終極目的即在成立重劃會，屬於重劃會成

立前之臨時性、過渡性組織，於其任務完成後即無存在之理

由。

　㈢查原告之發起人鄭詠霖等8人於95年10月17日向高雄縣政府

所屬地政局申請成立籌備會，被告依行為時獎勵辦法第8條

第1項規定，以高雄縣政府95年11月28日函准予原告成立，

嗣經原告於106年3月17日檢附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等相

關資料，申請被告核定成立重劃會，被告乃以前處分廢止上

揭核准成立籌備會之95年11月28日函，並駁回原告成立重劃

會之申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經本院

108年度訴字第414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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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號判決駁回其訴，前處分業經確定在案等情，有發起人名

冊（本院卷一第355頁）、籌備會申請書（本院卷一第357

頁）、被告95年11月28日函（本院卷一第359頁）、本院108

年度訴字第414號判決（本院卷一第17至44頁）、最高行政

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51號判決（本院卷一第411至421頁）

在卷可稽，堪予認定。原告業經被告以前處分廢止95年11月

28日函核准成立籌備會確定，且前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

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之情形，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規

定，其效力仍繼續存在，原告自應受拘束，是原告已失其籌

備會身分，應無疑義。又原告籌備會之性質本即為重劃會成

立前之臨時性、過渡性組織，其功能限於處理籌組重劃會之

過渡任務，不包括行使重劃會之職權，現經廢止解散，更無

實體法上之權利能力，換言之，實體法上具備享受權利、負

擔義務之權利能力主體，仍係籌設籌備會之成員即全體發起

人所享有及負擔。惟原告起訴時誤以無權利能力即無當事人

能力之籌備會為原告，經本院闡明後，原告表示無法聯繫原

始發起人，仍以籌備會名義起訴等語（本院卷二第61頁），

是原告以籌備會名義提起本件訴訟，自屬無當事人能力且無

法補正，應以裁定駁回。

　㈣原告雖主張其係非法人團體，具有當事人能力云云，惟原告

起訴時，籌備會業遭廢止確定，原告失其籌備會身分而無權

利能力，已如上述，又原告於本院審理中陳稱其並無經費，

亦無以其名義之銀行帳號或任何付款紀錄，所有費用均由三

地公司代墊等語（本院卷一第281至282頁），足見原告名下

並無任何財產，亦未製作獨立帳冊資料，依前揭規定及說

明，原告非屬非法人團體，至為明灼。原告另主張前案爭執

前處分是否合法時，本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均未表明原

告無當事人能力云云。惟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人民

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

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

障之核心內容。原告乃前處分之受處分相對人，其權利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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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利益因前處分而直接受有損害，自具有請求作成撤銷前

處分之資格，此觀訴願法第18條規定「……受行政處分之相

對人……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

因……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

益……」甚明，故原告於撤銷前處分之行政救濟程序中，為

救濟之便，仍認其具當事人能力，此與原告實體法上有無權

利能力，乃屬不同之觀念。原告於本件係請求損害賠償之一

般給付訴訟，就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觀之，提起一般

給付訴訟者，應以所請求者係公法上原因所發生之財產上給

付或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給付為要件，惟有效給付之

法律行為，須一方為給付，他方為受領，始克完成，如一方

無權利能力，即不具受領能力，他方自無從為給付之行為，

因此有效給付之法律行為係以有權利能力（含當事人能力）

為前提，原告既無法律上所認可之人格，即非自然人，亦非

法人，更不屬非法人團體，應認原告籌備會於實體法上無權

利能力，無從請求並受領本件給付甚明。是原告上揭主張，

均不足採。

　㈤又原告主張籌備會法定權限包含依行政程序法第126條第1項

規定提起損失補償云云。經查，被告於108年5月24日所為之

前處分，業已廢止原告籌備會並經確定，詳如前述，原告斯

時起不具籌備會身分，自無從行使籌備會法定權限可言，故

原告以籌備會之名義，向被告主張本件所請，於法不合。況

原告因遭前處分廢止確定，即回歸籌組籌備會前之發起人狀

態，該等發起人如因信賴經前處分合法廢止之被告95年11月

28日函，致受有財產上損失，自應以實際受有損害之發起人

名義提起行政救濟，依行政程序法第126條規定請求給予合

理補償，始能解決爭議。至於三地公司為原告代墊相關費用

之法律關係為何，因私人間處理他人事務之原因多端，如委

任、承攬、合資或無因管理等，徒憑客觀的金錢代墊行為，

尚難斷定雙方主觀上究係出於何種法律上原因事實，此僅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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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公司另循民事訴訟求償問題，與本件審理無涉，併予陳

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並無當事人能力，則其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

2,171,9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不合，應予駁回。基於程序不

合、實體不究原則，本院自無庸就兩造主張之實體爭執予以

審究，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曾　宏　揚

                               法官  林　韋　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經本院

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抗告（須按對造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鄭　郁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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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110年度訴字第325號
民國112年6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高雄市仁武區草潭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




代  表  人  鄭詠霖              




訴訟代理人  張清雄  律師
            曾本懿  律師
            陳宥廷  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  律師
            王振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失補償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㈠原告前經改制前高雄縣政府（下稱高雄縣政府）以民國95年11月28日府地劃字第0950277182號函（下稱95年11月28日函）准予成立，並核定重劃範圍。其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3年7月29日第832次會議審定「擴大及變更澄清湖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下稱系爭都市計畫）為整體開發並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並經被告於103年10月28日公告發布實施系爭都市計畫案，原告遂重新申請核定重劃範圍，經被告以104年9月18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471128500號函准予核定實施範圍。原告於105年3月、8月間檢附相關資料向被告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經被告函請原告修正重劃計畫書。
  ㈡嗣因內政部為配合司法院釋字第739號解釋，以105年12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9606號令訂定發布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下稱獎勵辦法）部分條文因違憲而修正施行前，自辦市地重劃各階段作業應採取因應措施，被告據以106年1月6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670007000號函通知原告，應召開第1次會員大會成立重劃會後再循程序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原告以106年3月17日草潭自劃字第1060003044號函檢附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申請核定成立重劃會，復經原告補正相關資料，然因被告遲未准駁，原告續於107年10月17日以陳情書向被告請求儘速核定，被告仍未就原告前揭申請作成准駁之決定。原告就其上開106年3月17日之申請，針對被告應作為而不作為提出訴願，經內政部於108年3月28日作成台內訴字第1080009127號訴願決定要求被告應於2個月內作成處分，被告乃以108年5月24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802771300號函（下稱前處分）將95年11月28日函核准成立籌備會（即原告）之處分廢止，並駁回原告106年3月17日核准成立重劃會之申請。原告不服前處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經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14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5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㈢原告認被告既以前處分廢止95年11月28日函核准成立原告之處分，係對於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廢止，依行政程序法第126條規定，對於受益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應給予合理之補償，而檢具相關資料於110年7月28日向被告申請，惟未獲被告核准補償。原告遂依行政程序法第120條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依獎勵辦法第9條第1項第7款規定「其他法令規定應行辦理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應由籌備會辦理者」，就籌備會任務而言，依行政程序法第126條第1項規定，受益人得對廢止合法之授益行政處分提起損失補償，係原告方得依法辦理。倘因原告之籌備會資格遭廢止，而認定原告欠缺當事人能力，豈非致此損失補償之規定形同具文，且於前案爭執前處分之廢止處分是否合法時，本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均未表明原告無當事人能力。況原告目前為非法人團體，有其名稱、行政人員及辦公場所，並無欠缺當事人能力。
  2.原告雖係由土地所有權人發起、成立之籌備會，然由訴外人三地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地公司）為原告處理重劃業務並代墊款項，三地公司依承攬之規定得向原告請求損害賠償。原告經於95年11月底核准成立至111年12月間遭廢止確定，長達16年之久，已付出之人力、物力不勝枚舉，許多支出無法提出單據，除原告請求之金額外，本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2項規定，以心證定其數額。
  ㈡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2,171,9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依獎勵辦法第8條規定，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之成立乃係屬「申請核准制」，高雄縣政府以95年11月28日函核准原告籌備會成立，經被告以前處分廢止其成立，前處分業經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5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是原告籌備會業經廢止，其已喪失籌備會法律上之地位，回歸於土地所有權人發起之狀態。因獎勵辦法未如公司法第25條、財團法人法第31條等規定，設有廢止後於清算程序視為存續之特別規定，原告即不得以籌備會之名義提起本件訴訟。又原告於前案係針對籌備會是否合法廢止提起行政訴訟，與本案請求損失補償，兩者性質上完全不同，且行政程序法第126條第1項有關損失補償規定，與原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分屬二事，即使籌備會遭廢止，原告發起人仍得以自己名義作為請求權人提起訴訟。
　2.三地公司除本案重劃事務外，同時兼辦其他3期之自辦市地重劃業務，原告逕將三地公司之員工薪資、辦公室軟體及硬體等支出直接列為損失事項，而未說明究竟有何等必要支出部分、比例係作為專責辦理本案重劃事務，難認原告請求之金額有理由。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高雄市仁武區草潭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為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3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同法第22條規定：「自然人、法人、中央及地方機關、非法人之團體，有當事人能力。」而當事人能力屬訴訟必要之合法性要件，自訴訟繫屬時起至言詞辯論時，均須具備此要件，且當事人能力之有無，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又行政訴訟法上所謂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必須有一定之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並有一定之目的及獨立之財產者，始足以當之，並非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即屬行政訴訟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裁字第1060號裁定參照）。
　㈡次按獎勵辦法第6條、第8條、第9條、第11條分別規定：「自辦市地重劃之主要程序如下：一、重劃之發起及成立籌備會。二、勘選擬辦重劃範圍。三、研擬重劃會章程草案。四、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五、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六、申請核定重劃範圍。七、徵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八、重劃計畫書草案之研擬、申請核定及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人。九、測量、調查及地價查估。十、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及工程施工。十一、計算負擔及分配設計。十二、公告、公開閱覽重劃分配結果及其異議之處理。十三、申請地籍整理。十四、辦理交接及清償。十五、財務結算。十六、撰寫重劃報告。十七、報請解散重劃會。」「（第1項）自辦市地重劃，應由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發起成立籌備會，並由發起人檢附擬辦重劃範圍圖及其於該範圍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成立籌備會……（第2項）前項發起成立籌備會，應以發起人人數逾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總數10分之3，及其於該範圍所有土地面積合計逾該範圍土地總面積10分之3之同意行之。」「（第1項）籌備會為籌組成立重劃會，其任務如下：一、勘選擬辦重劃範圍。二、調查擬辦重劃範圍現況。三、向有關機關申請提供都市計畫與地籍資料及技術指導。四、舉辦座談會說明重劃意旨。五、研擬重劃會章程草案。六、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七、其他法令規定應行辦理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應由籌備會辦理者。（第2項）同一擬辦重劃範圍經核准成立二個以上籌備會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核准成立重劃會時，同時廢止其他籌備會成立之核准。」「（第1項）籌備會應於舉辦座談會後，通知擬辦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函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列席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第4項）籌備會於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選任理事及監事後，應檢附重劃會章程草案、會員與理事、監事名冊、重劃會成立大會及理事會紀錄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成立重劃會。（第5項）籌備會未於核准成立之日起6個月內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解散之……。」綜合上開規定可知，自辦市地重劃法制上，雖允許人民以自治方式自行先後組織籌備會、重劃會，辦理重劃區內土地重劃事宜，經重劃會會員大會之決議認可，分配重劃土地，以促進都市建設發展，並可節省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對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及開發工程等財政經費及人力資源之投入，具有高度之自治性，惟因其涉及參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居住自由等重要權益，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仍須以公權力為必要之監督及審查決定，以盡其擔保責任。符合條件之土地所有權人作為發起人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成立籌備會，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該籌備會循序執行其法定任務後提出申請成立重劃會，送請主管機關核定成立，其後乃由重劃會依法執行重劃作業。準此，籌備會及重劃會之成立，固均係經主管機關核准許可，方得為之，亦同受主管機關廢止或撤銷其成立而解散或消滅，惟參酌重劃會申請設立時應檢附章程，其章程應記載重劃會名稱及會址、會員權利義務、理監事選任及權責、出資方式、財務收支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等情（獎勵辦法第10條規定參照），然籌備會並無類此規定，足見重劃會本質上為非法人團體，籌備會則不屬之；至於籌備會之功能，應限於處理籌組重劃會之過渡任務，而不包括應由重劃會行使之職權（司法院釋字第739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況籌備會自核准成立後，應盡速（於6個月內）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避免籌備會拖延重劃作業，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106年7月27日修正之獎勵辦法第11條立法理由參照），足見籌備會僅由符合一定要件之發起人即可提出申請，其終極目的即在成立重劃會，屬於重劃會成立前之臨時性、過渡性組織，於其任務完成後即無存在之理由。
　㈢查原告之發起人鄭詠霖等8人於95年10月17日向高雄縣政府所屬地政局申請成立籌備會，被告依行為時獎勵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以高雄縣政府95年11月28日函准予原告成立，嗣經原告於106年3月17日檢附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申請被告核定成立重劃會，被告乃以前處分廢止上揭核准成立籌備會之95年11月28日函，並駁回原告成立重劃會之申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經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14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51號判決駁回其訴，前處分業經確定在案等情，有發起人名冊（本院卷一第355頁）、籌備會申請書（本院卷一第357頁）、被告95年11月28日函（本院卷一第359頁）、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14號判決（本院卷一第17至44頁）、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51號判決（本院卷一第411至421頁）在卷可稽，堪予認定。原告業經被告以前處分廢止95年11月28日函核准成立籌備會確定，且前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之情形，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規定，其效力仍繼續存在，原告自應受拘束，是原告已失其籌備會身分，應無疑義。又原告籌備會之性質本即為重劃會成立前之臨時性、過渡性組織，其功能限於處理籌組重劃會之過渡任務，不包括行使重劃會之職權，現經廢止解散，更無實體法上之權利能力，換言之，實體法上具備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權利能力主體，仍係籌設籌備會之成員即全體發起人所享有及負擔。惟原告起訴時誤以無權利能力即無當事人能力之籌備會為原告，經本院闡明後，原告表示無法聯繫原始發起人，仍以籌備會名義起訴等語（本院卷二第61頁），是原告以籌備會名義提起本件訴訟，自屬無當事人能力且無法補正，應以裁定駁回。
　㈣原告雖主張其係非法人團體，具有當事人能力云云，惟原告起訴時，籌備會業遭廢止確定，原告失其籌備會身分而無權利能力，已如上述，又原告於本院審理中陳稱其並無經費，亦無以其名義之銀行帳號或任何付款紀錄，所有費用均由三地公司代墊等語（本院卷一第281至282頁），足見原告名下並無任何財產，亦未製作獨立帳冊資料，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原告非屬非法人團體，至為明灼。原告另主張前案爭執前處分是否合法時，本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均未表明原告無當事人能力云云。惟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原告乃前處分之受處分相對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前處分而直接受有損害，自具有請求作成撤銷前處分之資格，此觀訴願法第18條規定「……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甚明，故原告於撤銷前處分之行政救濟程序中，為救濟之便，仍認其具當事人能力，此與原告實體法上有無權利能力，乃屬不同之觀念。原告於本件係請求損害賠償之一般給付訴訟，就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觀之，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者，應以所請求者係公法上原因所發生之財產上給付或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給付為要件，惟有效給付之法律行為，須一方為給付，他方為受領，始克完成，如一方無權利能力，即不具受領能力，他方自無從為給付之行為，因此有效給付之法律行為係以有權利能力（含當事人能力）為前提，原告既無法律上所認可之人格，即非自然人，亦非法人，更不屬非法人團體，應認原告籌備會於實體法上無權利能力，無從請求並受領本件給付甚明。是原告上揭主張，均不足採。
　㈤又原告主張籌備會法定權限包含依行政程序法第126條第1項規定提起損失補償云云。經查，被告於108年5月24日所為之前處分，業已廢止原告籌備會並經確定，詳如前述，原告斯時起不具籌備會身分，自無從行使籌備會法定權限可言，故原告以籌備會之名義，向被告主張本件所請，於法不合。況原告因遭前處分廢止確定，即回歸籌組籌備會前之發起人狀態，該等發起人如因信賴經前處分合法廢止之被告95年11月28日函，致受有財產上損失，自應以實際受有損害之發起人名義提起行政救濟，依行政程序法第126條規定請求給予合理補償，始能解決爭議。至於三地公司為原告代墊相關費用之法律關係為何，因私人間處理他人事務之原因多端，如委任、承攬、合資或無因管理等，徒憑客觀的金錢代墊行為，尚難斷定雙方主觀上究係出於何種法律上原因事實，此僅屬三地公司另循民事訴訟求償問題，與本件審理無涉，併予陳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並無當事人能力，則其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2,171,9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不合，應予駁回。基於程序不合、實體不究原則，本院自無庸就兩造主張之實體爭執予以審究，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曾　宏　揚
                               法官  林　韋　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經本院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抗告（須按對造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鄭　郁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110年度訴字第325號
民國112年6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高雄市仁武區草潭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


代  表  人  鄭詠霖              


訴訟代理人  張清雄  律師
            曾本懿  律師
            陳宥廷  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  律師
            王振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失補償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㈠原告前經改制前高雄縣政府（下稱高雄縣政府）以民國95年1
    1月28日府地劃字第0950277182號函（下稱95年11月28日函
    ）准予成立，並核定重劃範圍。其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103年7月29日第832次會議審定「擴大及變更澄清湖特定
    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下稱系爭都市計畫）為整
    體開發並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並經被告於103年1
    0月28日公告發布實施系爭都市計畫案，原告遂重新申請核
    定重劃範圍，經被告以104年9月18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4711
    28500號函准予核定實施範圍。原告於105年3月、8月間檢附
    相關資料向被告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經被告函請原告修
    正重劃計畫書。
  ㈡嗣因內政部為配合司法院釋字第739號解釋，以105年12月7日
    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9606號令訂定發布獎勵土地所有權人
    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下稱獎勵辦法）部分條文因違憲而修正
    施行前，自辦市地重劃各階段作業應採取因應措施，被告據
    以106年1月6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670007000號函通知原告，
    應召開第1次會員大會成立重劃會後再循程序申請核准實施
    市地重劃，原告以106年3月17日草潭自劃字第1060003044號
    函檢附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申請核定成立
    重劃會，復經原告補正相關資料，然因被告遲未准駁，原告
    續於107年10月17日以陳情書向被告請求儘速核定，被告仍
    未就原告前揭申請作成准駁之決定。原告就其上開106年3月
    17日之申請，針對被告應作為而不作為提出訴願，經內政部
    於108年3月28日作成台內訴字第1080009127號訴願決定要求
    被告應於2個月內作成處分，被告乃以108年5月24日高市府
    地發字第10802771300號函（下稱前處分）將95年11月28日
    函核准成立籌備會（即原告）之處分廢止，並駁回原告106
    年3月17日核准成立重劃會之申請。原告不服前處分，循序
    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經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14號判決駁
    回原告之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09年
    度上字第115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㈢原告認被告既以前處分廢止95年11月28日函核准成立原告之
    處分，係對於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廢止，依行政程序法
    第126條規定，對於受益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
    失，應給予合理之補償，而檢具相關資料於110年7月28日向
    被告申請，惟未獲被告核准補償。原告遂依行政程序法第12
    0條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依獎勵辦法第9條第1項第7款規定「其他法令規定應行辦理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應由籌備會辦理者」，就籌備會任務
    而言，依行政程序法第126條第1項規定，受益人得對廢止合
    法之授益行政處分提起損失補償，係原告方得依法辦理。倘
    因原告之籌備會資格遭廢止，而認定原告欠缺當事人能力，
    豈非致此損失補償之規定形同具文，且於前案爭執前處分之
    廢止處分是否合法時，本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均未表明
    原告無當事人能力。況原告目前為非法人團體，有其名稱、
    行政人員及辦公場所，並無欠缺當事人能力。
  2.原告雖係由土地所有權人發起、成立之籌備會，然由訴外人
    三地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地公司）為原告處理重
    劃業務並代墊款項，三地公司依承攬之規定得向原告請求損
    害賠償。原告經於95年11月底核准成立至111年12月間遭廢
    止確定，長達16年之久，已付出之人力、物力不勝枚舉，許
    多支出無法提出單據，除原告請求之金額外，本院應依行政
    訴訟法第189條第2項規定，以心證定其數額。
  ㈡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2,171,928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之5計算之利息
    。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依獎勵辦法第8條規定，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之成立乃係屬
    「申請核准制」，高雄縣政府以95年11月28日函核准原告籌
    備會成立，經被告以前處分廢止其成立，前處分業經最高行
    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5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是原
    告籌備會業經廢止，其已喪失籌備會法律上之地位，回歸於
    土地所有權人發起之狀態。因獎勵辦法未如公司法第25條、
    財團法人法第31條等規定，設有廢止後於清算程序視為存續
    之特別規定，原告即不得以籌備會之名義提起本件訴訟。又
    原告於前案係針對籌備會是否合法廢止提起行政訴訟，與本
    案請求損失補償，兩者性質上完全不同，且行政程序法第12
    6條第1項有關損失補償規定，與原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分
    屬二事，即使籌備會遭廢止，原告發起人仍得以自己名義作
    為請求權人提起訴訟。
　2.三地公司除本案重劃事務外，同時兼辦其他3期之自辦市地
    重劃業務，原告逕將三地公司之員工薪資、辦公室軟體及硬
    體等支出直接列為損失事項，而未說明究竟有何等必要支出
    部分、比例係作為專責辦理本案重劃事務，難認原告請求之
    金額有理由。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高雄市仁武區草潭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為原告
    ，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3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
    人能力。」同法第22條規定：「自然人、法人、中央及地方
    機關、非法人之團體，有當事人能力。」而當事人能力屬訴
    訟必要之合法性要件，自訴訟繫屬時起至言詞辯論時，均須
    具備此要件，且當事人能力之有無，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
    之。又行政訴訟法上所謂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
    者，必須有一定之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並有一定之目的
    及獨立之財產者，始足以當之，並非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即
    屬行政訴訟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裁字第
    1060號裁定參照）。
　㈡次按獎勵辦法第6條、第8條、第9條、第11條分別規定：「自
    辦市地重劃之主要程序如下：一、重劃之發起及成立籌備會
    。二、勘選擬辦重劃範圍。三、研擬重劃會章程草案。四、
    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五、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六、申請
    核定重劃範圍。七、徵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八、重劃計畫
    書草案之研擬、申請核定及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
    知之利害關人。九、測量、調查及地價查估。十、土地改良
    物或墳墓拆遷補償及工程施工。十一、計算負擔及分配設計
    。十二、公告、公開閱覽重劃分配結果及其異議之處理。十
    三、申請地籍整理。十四、辦理交接及清償。十五、財務結
    算。十六、撰寫重劃報告。十七、報請解散重劃會。」「（
    第1項）自辦市地重劃，應由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發
    起成立籌備會，並由發起人檢附擬辦重劃範圍圖及其於該範
    圍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成立籌備會……（第2項）前項發起成立籌備會，應以發起
    人人數逾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總數10分之3，及其於
    該範圍所有土地面積合計逾該範圍土地總面積10分之3之同
    意行之。」「（第1項）籌備會為籌組成立重劃會，其任務
    如下：一、勘選擬辦重劃範圍。二、調查擬辦重劃範圍現況
    。三、向有關機關申請提供都市計畫與地籍資料及技術指導
    。四、舉辦座談會說明重劃意旨。五、研擬重劃會章程草案
    。六、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七、其他法令規定應行辦理並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應由籌備會辦理者。（第2項）同一擬
    辦重劃範圍經核准成立二個以上籌備會者，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應於核准成立重劃會時，同時廢止其他籌備會成
    立之核准。」「（第1項）籌備會應於舉辦座談會後，通知
    擬辦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函請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列席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第4項）籌備會於召開
    重劃會成立大會選任理事及監事後，應檢附重劃會章程草案
    、會員與理事、監事名冊、重劃會成立大會及理事會紀錄送
    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成立重劃會。（第5項）
    籌備會未於核准成立之日起6個月內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者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解散之……。」綜合上開規定
    可知，自辦市地重劃法制上，雖允許人民以自治方式自行先
    後組織籌備會、重劃會，辦理重劃區內土地重劃事宜，經重
    劃會會員大會之決議認可，分配重劃土地，以促進都市建設
    發展，並可節省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對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及
    開發工程等財政經費及人力資源之投入，具有高度之自治性
    ，惟因其涉及參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居住自由等
    重要權益，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仍須以公權力為必要之監督
    及審查決定，以盡其擔保責任。符合條件之土地所有權人作
    為發起人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成立籌備會，經主管機關核准
    後，該籌備會循序執行其法定任務後提出申請成立重劃會，
    送請主管機關核定成立，其後乃由重劃會依法執行重劃作業
    。準此，籌備會及重劃會之成立，固均係經主管機關核准許
    可，方得為之，亦同受主管機關廢止或撤銷其成立而解散或
    消滅，惟參酌重劃會申請設立時應檢附章程，其章程應記載
    重劃會名稱及會址、會員權利義務、理監事選任及權責、出
    資方式、財務收支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等情（獎勵辦法第10
    條規定參照），然籌備會並無類此規定，足見重劃會本質上
    為非法人團體，籌備會則不屬之；至於籌備會之功能，應限
    於處理籌組重劃會之過渡任務，而不包括應由重劃會行使之
    職權（司法院釋字第739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況籌備會自
    核准成立後，應盡速（於6個月內）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
    避免籌備會拖延重劃作業，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106年7
    月27日修正之獎勵辦法第11條立法理由參照），足見籌備會
    僅由符合一定要件之發起人即可提出申請，其終極目的即在
    成立重劃會，屬於重劃會成立前之臨時性、過渡性組織，於
    其任務完成後即無存在之理由。
　㈢查原告之發起人鄭詠霖等8人於95年10月17日向高雄縣政府所
    屬地政局申請成立籌備會，被告依行為時獎勵辦法第8條第1
    項規定，以高雄縣政府95年11月28日函准予原告成立，嗣經
    原告於106年3月17日檢附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等相關資
    料，申請被告核定成立重劃會，被告乃以前處分廢止上揭核
    准成立籌備會之95年11月28日函，並駁回原告成立重劃會之
    申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經本院108
    年度訴字第414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51號
    判決駁回其訴，前處分業經確定在案等情，有發起人名冊（
    本院卷一第355頁）、籌備會申請書（本院卷一第357頁）、
    被告95年11月28日函（本院卷一第359頁）、本院108年度訴
    字第414號判決（本院卷一第17至44頁）、最高行政法院109
    年度上字第1151號判決（本院卷一第411至421頁）在卷可稽
    ，堪予認定。原告業經被告以前處分廢止95年11月28日函核
    准成立籌備會確定，且前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
    事由而失效之情形，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規定，其效
    力仍繼續存在，原告自應受拘束，是原告已失其籌備會身分
    ，應無疑義。又原告籌備會之性質本即為重劃會成立前之臨
    時性、過渡性組織，其功能限於處理籌組重劃會之過渡任務
    ，不包括行使重劃會之職權，現經廢止解散，更無實體法上
    之權利能力，換言之，實體法上具備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
    權利能力主體，仍係籌設籌備會之成員即全體發起人所享有
    及負擔。惟原告起訴時誤以無權利能力即無當事人能力之籌
    備會為原告，經本院闡明後，原告表示無法聯繫原始發起人
    ，仍以籌備會名義起訴等語（本院卷二第61頁），是原告以
    籌備會名義提起本件訴訟，自屬無當事人能力且無法補正，
    應以裁定駁回。
　㈣原告雖主張其係非法人團體，具有當事人能力云云，惟原告
    起訴時，籌備會業遭廢止確定，原告失其籌備會身分而無權
    利能力，已如上述，又原告於本院審理中陳稱其並無經費，
    亦無以其名義之銀行帳號或任何付款紀錄，所有費用均由三
    地公司代墊等語（本院卷一第281至282頁），足見原告名下
    並無任何財產，亦未製作獨立帳冊資料，依前揭規定及說明
    ，原告非屬非法人團體，至為明灼。原告另主張前案爭執前
    處分是否合法時，本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均未表明原告
    無當事人能力云云。惟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人民權
    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
    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
    之核心內容。原告乃前處分之受處分相對人，其權利或法律
    上利益因前處分而直接受有損害，自具有請求作成撤銷前處
    分之資格，此觀訴願法第18條規定「……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
    ……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違
    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甚明，故
    原告於撤銷前處分之行政救濟程序中，為救濟之便，仍認其
    具當事人能力，此與原告實體法上有無權利能力，乃屬不同
    之觀念。原告於本件係請求損害賠償之一般給付訴訟，就行
    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觀之，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者，應以
    所請求者係公法上原因所發生之財產上給付或行政處分以外
    之其他非財產給付為要件，惟有效給付之法律行為，須一方
    為給付，他方為受領，始克完成，如一方無權利能力，即不
    具受領能力，他方自無從為給付之行為，因此有效給付之法
    律行為係以有權利能力（含當事人能力）為前提，原告既無
    法律上所認可之人格，即非自然人，亦非法人，更不屬非法
    人團體，應認原告籌備會於實體法上無權利能力，無從請求
    並受領本件給付甚明。是原告上揭主張，均不足採。
　㈤又原告主張籌備會法定權限包含依行政程序法第126條第1項
    規定提起損失補償云云。經查，被告於108年5月24日所為之
    前處分，業已廢止原告籌備會並經確定，詳如前述，原告斯
    時起不具籌備會身分，自無從行使籌備會法定權限可言，故
    原告以籌備會之名義，向被告主張本件所請，於法不合。況
    原告因遭前處分廢止確定，即回歸籌組籌備會前之發起人狀
    態，該等發起人如因信賴經前處分合法廢止之被告95年11月
    28日函，致受有財產上損失，自應以實際受有損害之發起人
    名義提起行政救濟，依行政程序法第126條規定請求給予合
    理補償，始能解決爭議。至於三地公司為原告代墊相關費用
    之法律關係為何，因私人間處理他人事務之原因多端，如委
    任、承攬、合資或無因管理等，徒憑客觀的金錢代墊行為，
    尚難斷定雙方主觀上究係出於何種法律上原因事實，此僅屬
    三地公司另循民事訴訟求償問題，與本件審理無涉，併予陳
    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並無當事人能力，則其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2
    ,171,9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不合，應予駁回。基於程序不合
    、實體不究原則，本院自無庸就兩造主張之實體爭執予以審
    究，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曾　宏　揚
                               法官  林　韋　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經本院
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抗告（須按對造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鄭　郁　萱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110年度訴字第325號
民國112年6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高雄市仁武區草潭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


代  表  人  鄭詠霖              


訴訟代理人  張清雄  律師
            曾本懿  律師
            陳宥廷  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李衣婷  律師
            王振宇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失補償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㈠原告前經改制前高雄縣政府（下稱高雄縣政府）以民國95年11月28日府地劃字第0950277182號函（下稱95年11月28日函）准予成立，並核定重劃範圍。其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3年7月29日第832次會議審定「擴大及變更澄清湖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下稱系爭都市計畫）為整體開發並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並經被告於103年10月28日公告發布實施系爭都市計畫案，原告遂重新申請核定重劃範圍，經被告以104年9月18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471128500號函准予核定實施範圍。原告於105年3月、8月間檢附相關資料向被告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經被告函請原告修正重劃計畫書。
  ㈡嗣因內政部為配合司法院釋字第739號解釋，以105年12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9606號令訂定發布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下稱獎勵辦法）部分條文因違憲而修正施行前，自辦市地重劃各階段作業應採取因應措施，被告據以106年1月6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670007000號函通知原告，應召開第1次會員大會成立重劃會後再循程序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原告以106年3月17日草潭自劃字第1060003044號函檢附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申請核定成立重劃會，復經原告補正相關資料，然因被告遲未准駁，原告續於107年10月17日以陳情書向被告請求儘速核定，被告仍未就原告前揭申請作成准駁之決定。原告就其上開106年3月17日之申請，針對被告應作為而不作為提出訴願，經內政部於108年3月28日作成台內訴字第1080009127號訴願決定要求被告應於2個月內作成處分，被告乃以108年5月24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802771300號函（下稱前處分）將95年11月28日函核准成立籌備會（即原告）之處分廢止，並駁回原告106年3月17日核准成立重劃會之申請。原告不服前處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經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14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5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㈢原告認被告既以前處分廢止95年11月28日函核准成立原告之處分，係對於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廢止，依行政程序法第126條規定，對於受益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應給予合理之補償，而檢具相關資料於110年7月28日向被告申請，惟未獲被告核准補償。原告遂依行政程序法第120條第3項規定，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依獎勵辦法第9條第1項第7款規定「其他法令規定應行辦理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應由籌備會辦理者」，就籌備會任務而言，依行政程序法第126條第1項規定，受益人得對廢止合法之授益行政處分提起損失補償，係原告方得依法辦理。倘因原告之籌備會資格遭廢止，而認定原告欠缺當事人能力，豈非致此損失補償之規定形同具文，且於前案爭執前處分之廢止處分是否合法時，本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均未表明原告無當事人能力。況原告目前為非法人團體，有其名稱、行政人員及辦公場所，並無欠缺當事人能力。
  2.原告雖係由土地所有權人發起、成立之籌備會，然由訴外人三地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地公司）為原告處理重劃業務並代墊款項，三地公司依承攬之規定得向原告請求損害賠償。原告經於95年11月底核准成立至111年12月間遭廢止確定，長達16年之久，已付出之人力、物力不勝枚舉，許多支出無法提出單據，除原告請求之金額外，本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2項規定，以心證定其數額。
  ㈡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2,171,9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依獎勵辦法第8條規定，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之成立乃係屬「申請核准制」，高雄縣政府以95年11月28日函核准原告籌備會成立，經被告以前處分廢止其成立，前處分業經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5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是原告籌備會業經廢止，其已喪失籌備會法律上之地位，回歸於土地所有權人發起之狀態。因獎勵辦法未如公司法第25條、財團法人法第31條等規定，設有廢止後於清算程序視為存續之特別規定，原告即不得以籌備會之名義提起本件訴訟。又原告於前案係針對籌備會是否合法廢止提起行政訴訟，與本案請求損失補償，兩者性質上完全不同，且行政程序法第126條第1項有關損失補償規定，與原告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分屬二事，即使籌備會遭廢止，原告發起人仍得以自己名義作為請求權人提起訴訟。
　2.三地公司除本案重劃事務外，同時兼辦其他3期之自辦市地重劃業務，原告逕將三地公司之員工薪資、辦公室軟體及硬體等支出直接列為損失事項，而未說明究竟有何等必要支出部分、比例係作為專責辦理本案重劃事務，難認原告請求之金額有理由。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高雄市仁武區草潭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為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3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同法第22條規定：「自然人、法人、中央及地方機關、非法人之團體，有當事人能力。」而當事人能力屬訴訟必要之合法性要件，自訴訟繫屬時起至言詞辯論時，均須具備此要件，且當事人能力之有無，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又行政訴訟法上所謂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必須有一定之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並有一定之目的及獨立之財產者，始足以當之，並非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即屬行政訴訟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裁字第1060號裁定參照）。
　㈡次按獎勵辦法第6條、第8條、第9條、第11條分別規定：「自辦市地重劃之主要程序如下：一、重劃之發起及成立籌備會。二、勘選擬辦重劃範圍。三、研擬重劃會章程草案。四、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五、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六、申請核定重劃範圍。七、徵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八、重劃計畫書草案之研擬、申請核定及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人。九、測量、調查及地價查估。十、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及工程施工。十一、計算負擔及分配設計。十二、公告、公開閱覽重劃分配結果及其異議之處理。十三、申請地籍整理。十四、辦理交接及清償。十五、財務結算。十六、撰寫重劃報告。十七、報請解散重劃會。」「（第1項）自辦市地重劃，應由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發起成立籌備會，並由發起人檢附擬辦重劃範圍圖及其於該範圍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成立籌備會……（第2項）前項發起成立籌備會，應以發起人人數逾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總數10分之3，及其於該範圍所有土地面積合計逾該範圍土地總面積10分之3之同意行之。」「（第1項）籌備會為籌組成立重劃會，其任務如下：一、勘選擬辦重劃範圍。二、調查擬辦重劃範圍現況。三、向有關機關申請提供都市計畫與地籍資料及技術指導。四、舉辦座談會說明重劃意旨。五、研擬重劃會章程草案。六、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七、其他法令規定應行辦理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應由籌備會辦理者。（第2項）同一擬辦重劃範圍經核准成立二個以上籌備會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核准成立重劃會時，同時廢止其他籌備會成立之核准。」「（第1項）籌備會應於舉辦座談會後，通知擬辦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函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列席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第4項）籌備會於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選任理事及監事後，應檢附重劃會章程草案、會員與理事、監事名冊、重劃會成立大會及理事會紀錄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成立重劃會。（第5項）籌備會未於核准成立之日起6個月內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解散之……。」綜合上開規定可知，自辦市地重劃法制上，雖允許人民以自治方式自行先後組織籌備會、重劃會，辦理重劃區內土地重劃事宜，經重劃會會員大會之決議認可，分配重劃土地，以促進都市建設發展，並可節省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對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及開發工程等財政經費及人力資源之投入，具有高度之自治性，惟因其涉及參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居住自由等重要權益，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仍須以公權力為必要之監督及審查決定，以盡其擔保責任。符合條件之土地所有權人作為發起人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成立籌備會，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該籌備會循序執行其法定任務後提出申請成立重劃會，送請主管機關核定成立，其後乃由重劃會依法執行重劃作業。準此，籌備會及重劃會之成立，固均係經主管機關核准許可，方得為之，亦同受主管機關廢止或撤銷其成立而解散或消滅，惟參酌重劃會申請設立時應檢附章程，其章程應記載重劃會名稱及會址、會員權利義務、理監事選任及權責、出資方式、財務收支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等情（獎勵辦法第10條規定參照），然籌備會並無類此規定，足見重劃會本質上為非法人團體，籌備會則不屬之；至於籌備會之功能，應限於處理籌組重劃會之過渡任務，而不包括應由重劃會行使之職權（司法院釋字第739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況籌備會自核准成立後，應盡速（於6個月內）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避免籌備會拖延重劃作業，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106年7月27日修正之獎勵辦法第11條立法理由參照），足見籌備會僅由符合一定要件之發起人即可提出申請，其終極目的即在成立重劃會，屬於重劃會成立前之臨時性、過渡性組織，於其任務完成後即無存在之理由。
　㈢查原告之發起人鄭詠霖等8人於95年10月17日向高雄縣政府所屬地政局申請成立籌備會，被告依行為時獎勵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以高雄縣政府95年11月28日函准予原告成立，嗣經原告於106年3月17日檢附第1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申請被告核定成立重劃會，被告乃以前處分廢止上揭核准成立籌備會之95年11月28日函，並駁回原告成立重劃會之申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經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14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51號判決駁回其訴，前處分業經確定在案等情，有發起人名冊（本院卷一第355頁）、籌備會申請書（本院卷一第357頁）、被告95年11月28日函（本院卷一第359頁）、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14號判決（本院卷一第17至44頁）、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51號判決（本院卷一第411至421頁）在卷可稽，堪予認定。原告業經被告以前處分廢止95年11月28日函核准成立籌備會確定，且前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之情形，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規定，其效力仍繼續存在，原告自應受拘束，是原告已失其籌備會身分，應無疑義。又原告籌備會之性質本即為重劃會成立前之臨時性、過渡性組織，其功能限於處理籌組重劃會之過渡任務，不包括行使重劃會之職權，現經廢止解散，更無實體法上之權利能力，換言之，實體法上具備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權利能力主體，仍係籌設籌備會之成員即全體發起人所享有及負擔。惟原告起訴時誤以無權利能力即無當事人能力之籌備會為原告，經本院闡明後，原告表示無法聯繫原始發起人，仍以籌備會名義起訴等語（本院卷二第61頁），是原告以籌備會名義提起本件訴訟，自屬無當事人能力且無法補正，應以裁定駁回。
　㈣原告雖主張其係非法人團體，具有當事人能力云云，惟原告起訴時，籌備會業遭廢止確定，原告失其籌備會身分而無權利能力，已如上述，又原告於本院審理中陳稱其並無經費，亦無以其名義之銀行帳號或任何付款紀錄，所有費用均由三地公司代墊等語（本院卷一第281至282頁），足見原告名下並無任何財產，亦未製作獨立帳冊資料，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原告非屬非法人團體，至為明灼。原告另主張前案爭執前處分是否合法時，本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均未表明原告無當事人能力云云。惟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原告乃前處分之受處分相對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前處分而直接受有損害，自具有請求作成撤銷前處分之資格，此觀訴願法第18條規定「……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得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甚明，故原告於撤銷前處分之行政救濟程序中，為救濟之便，仍認其具當事人能力，此與原告實體法上有無權利能力，乃屬不同之觀念。原告於本件係請求損害賠償之一般給付訴訟，就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觀之，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者，應以所請求者係公法上原因所發生之財產上給付或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給付為要件，惟有效給付之法律行為，須一方為給付，他方為受領，始克完成，如一方無權利能力，即不具受領能力，他方自無從為給付之行為，因此有效給付之法律行為係以有權利能力（含當事人能力）為前提，原告既無法律上所認可之人格，即非自然人，亦非法人，更不屬非法人團體，應認原告籌備會於實體法上無權利能力，無從請求並受領本件給付甚明。是原告上揭主張，均不足採。
　㈤又原告主張籌備會法定權限包含依行政程序法第126條第1項規定提起損失補償云云。經查，被告於108年5月24日所為之前處分，業已廢止原告籌備會並經確定，詳如前述，原告斯時起不具籌備會身分，自無從行使籌備會法定權限可言，故原告以籌備會之名義，向被告主張本件所請，於法不合。況原告因遭前處分廢止確定，即回歸籌組籌備會前之發起人狀態，該等發起人如因信賴經前處分合法廢止之被告95年11月28日函，致受有財產上損失，自應以實際受有損害之發起人名義提起行政救濟，依行政程序法第126條規定請求給予合理補償，始能解決爭議。至於三地公司為原告代墊相關費用之法律關係為何，因私人間處理他人事務之原因多端，如委任、承攬、合資或無因管理等，徒憑客觀的金錢代墊行為，尚難斷定雙方主觀上究係出於何種法律上原因事實，此僅屬三地公司另循民事訴訟求償問題，與本件審理無涉，併予陳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並無當事人能力，則其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2,171,9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之5計算之利息，於法不合，應予駁回。基於程序不合、實體不究原則，本院自無庸就兩造主張之實體爭執予以審究，附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曾　宏　揚
                               法官  林　韋　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經本院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抗告（須按對造人數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鄭　郁　萱


